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寫生合璧–孫隆寫生冊與花鳥草蟲冊之關聯

文物脈絡

形
式
相
近
的
兩
套
冊
頁

孫
隆
，
又
名
龍
，
字
廷
振
，
號
都

癡
，
毘
陵
人
，
明
代
開
國
忠
愍
侯
孫
興
祖

之
孫
。
為
明
宣
宗
朝
之
宮
廷
畫
家
，
受
賜

﹁
金
門
侍
御
﹂
，
其
繪
事
上
與
宣
宗
的

密
切
關
係
已
多
為
學
者
所
肯
定
，
地
位
重

要
。
︵
註
一
︶

孫
隆
的
畫
作
以
多
彩
沒
骨

為
特
色
，
在
快
速
運
筆
之
短
暫
瞬
間
便
能

捕
捉
物
像
神
態
，
其
對
色
彩
與
水
分
熟
練

掌
控
的
能
力
也
予
人
深
刻
的
印
象
。
︽
明

畫
錄
︾
如
此
記
載
孫
隆
的
畫
風
：
﹁
幼
穎

異
，
風
格
如
仙
。
畫
翎
毛
草
蟲
，
全
以
彩

色
渲
染
，
得
徐
崇
嗣
、
趙
昌
沒
骨
圖
法
，

饒
有
生
趣
。
山
水
宗
二
米
。
﹂
今
人
對
於

孫
隆
畫
藝
成
就
的
認
識
，
一
般
認
為
與
帶

有
民
間
品
味
的
禪
畫
相
通
，
近
年
學
者
則

多
強
調
其
為
明
代
宮
廷
繪
畫
中
沒
骨
寫
意

花
鳥
畫
風
的
濫
觴
。
︵
註
二
︶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藏
︿
寫
生
冊
﹀

︵
以
下
簡
稱
︿
寫
生
冊
﹀
︶
以
及
上
海
博

物
館
所
藏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︵
以
下
簡
稱
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︶
的
兩
套
冊
頁
有
諸
多

線
索
顯
示
其
原
本
為
同
一
件
作
品
，
以
下

就
兩
套
冊
頁
的
關
係
加
以
討
論
。

形
式
上
，
兩
冊
數
量
皆
十
二
開
，

內
容
以
花
鳥
草
蟲
為
主
，
對
幅
所
書
詩
句

也
由
同
一
人—

姚
綬
所
題
。
姚
綬
，
字
公

綬
，
號
穀
菴
、
丹
丘
子
等
，
浙
江
嘉
興

人
，
明
憲
宗
成
化
元
年
︵
一
四
六
五
︶

進
士
，
官
至
監
察
御
史
，
成
化
四
年

︵
一
四
六
八
︶
以
母
疾
辭
歸
，
晚
號
雲
東

逸
史
。
︵
註
三
︶

雖
然
兩
套
冊
頁
有
微
小
的

差
別
，
例
如
姚
綬
於
跋
尾
的
署
名
方
式
，

但
是
有
許
多
共
通
點
，
整
體
而
言
同
質
性

極
高
，
材
質
也
幾
乎
一
致
，
畫
心
用
絹
均

質
地
細
緻
、
密
度
相
近
，
絹
色
接
近
，
差

異
甚
小
。
對
幅
題
跋
亦
使
用
灑
金
淺
藍
箋

紙
。
簡
言
之
，
孫
隆
繪
製
這
二
十
四
開
冊

頁
用
的
是
同
樣
的
絹
，
姚
綬
為
這
二
十
四

開
題
跋
時
，
也
使
用
相
同
的
箋
紙
。
此

外
，
姚
綬
所
書
內
容
同
為
五
言
絕
句
，
四

句
二
十
字
以
兩
行
書
寫
，
並
於
第
三
行
署

寫
生
合
璧

孫
隆
寫
生
冊
與
花
鳥
草
蟲
冊
之
關
聯

林
宛
儒

孫
隆
傳
世
作
品
並
不
多
，
其
中
分
藏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的
︿
寫
生
冊
﹀
以
及
上
海
博
物
館
的
︿
花

鳥
草
蟲
冊
﹀
，
各
有
十
二
開
，
囊
括
豐
富
題
材
。
諸
多
線
索
顯
示
這
兩
冊
原
本
為
同
一
套
作
品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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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脈絡

名
、
末
尾
鈐
﹁
公
綬
﹂
白
文
印
。
︿
花
鳥

草
蟲
冊
﹀
皆
署
名
﹁
逸
史
﹂
，
︿
寫
生

冊
﹀
有
十
一
開
署
名
﹁
逸
史
﹂
，
最
後
一

開
署
名
﹁
雲
東
逸
史
嘉
禾
姚
綬
﹂
。
假
設

在
最
後
一
開
署
名
﹁
雲
東
逸
史
嘉
禾
姚

綬
﹂
是
姚
綬
的
習
慣
，
為
何
現
存
︿
花

鳥
草
蟲
冊
﹀
的
最
後
一
開
只
署
名
﹁
逸

史
﹂
？
難
道
現
存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並
非

完
整
的
冊
頁
，
真
正
的
最
後
一
開
其
實
並

非
目
前
所
見
？
上
述
所
見
諸
多
雷
同
現
象

與
署
名
之
疑
問
促
使
筆
者
進
一
步
觀
察
這

兩
套
冊
頁
的
狀
況
，
思
考
這
兩
套
冊
頁
原

先
的
關
係
為
何
。
下
文
將
逐
一
舉
證
，
最

終
試
圖
指
出
︿
寫
生
冊
﹀
與
︿
花
鳥
草
蟲

冊
﹀
原
來
應
該
是
同
一
套
冊
頁
，
現
存
的

兩
套
冊
頁
可
能
是
後
人
收
藏
時
刻
意
重
新

組
合
的
結
果
，
並
非
原
貌
。

︿
寫
生
冊
﹀
與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
各
有
十
二
開
冊
頁
，
皆
為
方
幅
摺
裝
，
本

幅
為
絹
本
設
色
，
對
幅
為
紙
本
。
︿
寫
生

冊
﹀
的
內
容
可
歸
納
為
蔬
果
、
草
蟲
、
鳥

禽
與
雲
山
類
；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則
包
含

花
卉
、
鳥
禽
與
草
蟲
類
。
︿
寫
生
冊
﹀

在
畫
幅
上
鈐
印
三
方
孫
隆
的
印
章
，
分
別

是
：
﹁
孫
龍
圖
書
﹂
、
﹁
開
國
忠
愍
侯
後

裔
﹂
、
﹁
欽
賜
崆
峒
遺
跡
﹂
。
而
︿
花
鳥

草
蟲
冊
﹀
則
有
：
﹁
孫
龍
圖
書
﹂
、
﹁
廷

振
﹂
、
﹁
欽
賜
崆
峒
遺
跡
﹂
三
方
。
︿
寫

生
冊
﹀
各
開
尺
寸
左
右
幅
均
為
縱
二
三
．

五
公
分
、
橫
二
二
公
分
，
︿
花
鳥
草
蟲

冊
﹀
各
開
尺
寸
左
右
幅
均
為
縱
二
二
．
九

公
分
、
橫
二
一
．
五
公
分
。
︵
註
四
︶

如
果
這
兩
套
冊
頁
原
先
是
同
一
冊
，

那
麼
尺
寸
應
該
是
相
同
的
。
誠
如
前
述
，

現
在
博
物
館
的
紀
錄
上
這
二
冊
的
尺
寸

略
有
差
異
，
但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尺
寸

的
差
別
十
分
微
小
，
縱
長
相
差○

．
六
公

分
、
橫
寬
僅
相
差○

．
五
公
分
。
進
一
步

觀
察
，
姚
綬
題
跋
的
佈
排
在
尺
寸
稍
小
的
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裡
，
多
有
特
別
侷
促
的
現

象
，
行
句
的
首
尾
字
不
僅
貼
近
箋
紙
上
、

下
緣
，
有
些
筆
畫
甚
至
壓
在
邊
緣
上
或
者

柔桑戴勝

草花蛺蝶

荇藻魚蝦

石榴

楊梅

草蟲

草石蜻蜓

青紫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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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脈絡

被
裁
切
。
另
外
，
︿
蝗
蟲
﹀
一
幅
畫
心
上
之

﹁
崆
峒
遺
跡
﹂
印
的
﹁
欽
賜
﹂
二
字
，
﹁
欽
﹂

的
上
端
也
十
分
貼
近
邊
緣
。
可
以
推
測
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曾
經
被
裁
切
過
，
而
且
裁

切
者
並
不
細
心
，
造
成
題
跋
的
損
傷
。

書
畫
作
品
在
收
藏
者
手
中
被
改
變
裝

裱
形
式
時
有
所
見
，
但
損
及
字
畫
本
身
，

恐
怕
不
是
藏
家
所
樂
見
的
。
因
而
我
們
可

以
推
測
姚
綬
題
字
之
後
，
墨
跡
與
箋
紙
邊

緣
之
間
幾
乎
沒
有
餘
白
，
可
以
裁
切
的
範

圍
有
限
，
即
便
是
只
裁
切
掉
幾
毫
米
就
會

破
壞
原
本
的
題
字
。
在
此
考
慮
下
，
︿
花

鳥
草
蟲
冊
﹀
原
先
尺
寸
與
︿
寫
生
冊
﹀
相

差
極
微
。

具
排
序
作
用
的
數
字

如
果
這
二
十
四
開
原
先
可
能
是
同

一
套
冊
頁
，
那
姚
綬
題
跋
的
箋
紙
上
標
示

冊
頁
排
列
順
序
的
數
字
，
將
有
助
於
了
解

此
排
序
。
在
姚
綬
寫
跋
的
二
十
四
張
箋

紙
，
其
中
十
二
張
的
左
下
方
留
有
墨
痕
。

內
容
可
以
清
晰
辨
識
者
有
七
張
，
不
太

清
楚
但
局
部
可
以
辨
識
者
有
二
張
，
餘
下

三
張
內
容
過
分
模
糊
而
無
法
辨
識
。
放
回

現
行
的
分
冊
、
收
藏
狀
況
，
︿
寫
生
冊
﹀

囊
括
了
當
中
的
十
張
，
包
括
可
清
晰
辨
識

的
七
張
以
及
無
法
辨
識
的
三
張
；
可
辨
認

局
部
的
二
張
在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中
。
這

些
墨
痕
是
有
意
寫
上
的
筆
畫
，
不
是
汙

損
。
經
過
辨
識
後
，
這
些
墨
痕
是
反
寫
的

文
字
，
依
現
行
冊
頁
的
順
序
排
列
辨
識
結

果
，
分
別
為
︿
寫
生
冊
﹀
：
﹁
十
二
﹂
、

﹁
八
﹂
、
﹁
十
七
﹂
、
﹁
十
六
﹂
、
﹁
十
九
﹂
、

﹁
十
八
﹂
、
﹁
十
﹂
；
而
較
不
清
楚
的
︿
花

鳥
草
蟲
冊
﹀
的
二
張
，
上
端
都
為
﹁
十
﹂
，

下
端
的
墨
跡
經
過
繪
圖
軟
體
加
強
處
理

後
，
看
起
來
很
可
能
分
別
是
﹁
三
﹂
、

﹁
四
﹂
。
︵
附
表 

一
︶

這
些
數
字
是
以
快
速
而
潦
草
的
方

式
寫
於
箋
紙
的
背
面
，
例
如
﹁
八
﹂
、

﹁
十
二
﹂
是
歪
斜
的
；
﹁
十
七
﹂
、
﹁
十
九
﹂

不
僅
歪
斜
、
上
下
二
字
連
寫
，
第
二
字

﹁
七
﹂
、
﹁
九
﹂
甚
至
是
以
畫
圈
的
方
式

一
筆
寫
成
。
這
些
數
字
是
在
何
時
被
書
寫

上
去
？
有
甚
麼
作
用
？
又
是
誰
書
寫
的
？

一
般
而
言
，
在
冊
頁
作
品
裝
裱
過
程

中
，
為
了
避
免
字
畫
配
組
時
前
後
順
序
混

淆
，
裝
裱
者
多
會
在
覆
背
紙
托
上
之
後
，

粗
略
地
在
作
品
背
後
︵
即
覆
背
紙
上
︶
寫
上

數
字
以
作
為
註
記
。
此
處
所
看
到
的
數
字

不
僅
字
跡
潦
草
，
而
且
並
未
重
複
出
現
，

這
樣
的
書
寫
很
可
能
即
用
來
標
記
每
開
冊

頁
的
順
序
。
更
值
得
注
意
的
是
，
不
只
是

這
兩
套
冊
頁
各
自
沒
有
重
覆
的
數
字
，
即

使
把
兩
冊
放
在
一
起
仍
然
沒
有
重
覆
。

︿
寫
生
冊
﹀
與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都
是

十
二
開
，
如
果
這
兩
套
冊
頁
上
的
數
字

是
標
示
每
一
開
的
順
序
，
那
麼
兩
套
冊

頁
各
自
的
數
字
只
會
在
一
到
十
二
的
範

圍
內
。
但
是
，
︿
寫
生
冊
﹀
有
﹁
十
六
﹂
、

﹁
十
七
﹂
、
﹁
十
八
﹂
、
﹁
十
九
﹂
；
︿
花
鳥

草
蟲
冊
﹀
則
有
﹁
十
三
﹂
、
﹁
十
四
﹂
，

這
似
乎
暗
示
了
︿
寫
生
冊
﹀
原
本
至
少
有

十
九
開
，
而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至
少
有

十
四
開
。
基
於
前
述
諸
多
相
同
之
處
，
我

們
有
條
件
假
設
這
二
套
冊
頁
原
先
可
能
是

同
一
冊
，
一
共
二
十
四
開
。
我
們
姑
且
先

將
原
冊
稱
為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﹂
。

〈魚蝦〉 〈草蟲〉 〈蛺蝶〉 〈蜻蜓〉 〈石榴〉

八 十 十二 十六 十七

〈楊梅〉 〈蒲桃〉 〈蜂〉 〈螳螂〉

十八 十九 十三 十四

附表一　箋紙上的數字（反轉後）

葡萄

筍

秋塘白鷺

雨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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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物脈絡

枯荷鶺鴒

螳螂

蟬

蝗蟲

蛙

蜀錦

菊

麻雀

明　孫隆　花鳥草蟲冊　上海博物館藏

可
依
序
歸
納
分
類
的
冊
頁

如
果
這
些
數
字
反
映
了
冊
頁
的
編

排
次
序
，
可
藉
由
目
前
殘
存
的
數
字
盡

可
能
還
原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﹂
的
次

序
，
並
觀
察
原
先
次
序
的
排
列
邏
輯
。

前
述
可
辨
識
的
九
個
數
字
，
依
序
排
列

為
﹁
八
﹂
、
﹁
十
﹂
、
﹁
十
二
﹂
、

﹁
十
三
﹂
、
﹁
十
四
﹂
、
﹁
十
六
﹂
、

﹁
十
七
﹂
、
﹁
十
八
﹂
、
﹁
十
九
﹂
。
這

些
數
字
所
對
應
的
內
容
分
別
為
：
︿
荇
藻

魚
蝦
﹀
、
︿
草
蟲
﹀
、
︿
草
花
蛺
蝶
﹀
、

︿
蜂
﹀
、
︿
螳
螂
﹀
、
︿
草
石
蜻
蜓
﹀
、

︿
石
榴
﹀
、
︿
楊
梅
﹀
、
︿
蒲
桃
﹀
。
依

次
為
水
景
、
草
蟲
及
果
物
，
題
材
的
安
排

上
涇
渭
分
明
。
還
原
後
的
順
序
，
編
號
相

近
、
題
材
相
同
，
有
著
按
照
題
材
分
類
的

傾
向
，
這
很
可
能
就
是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
冊
﹂
原
先
次
序
的
排
列
邏
輯
。

根
據
上
述
的
傾
向
與
邏
輯
對
這

二
十
四
開
冊
頁
進
行
分
類
與
排
序
，
所
得

到
的
結
果
如
下
：
水
景
類
有
四
開
、
草
蟲

類
七
開
、
果
物
類
三
開
、
花
卉
類
二
開
、

蔬
菜
類
三
開
、
鳥
禽
類
四
開
以
及
山
水

類
一
開
。
一
共
有
七
類
。
在
進
一
步
還
原
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﹂
的
排
列
順
序
前
，

我
們
要
先
討
論
雖
無
可
辨
識
之
編
號
卻
可

知
為
最
後
一
開
的
︿
雨
山
﹀
。

前
文
已
經
提
及
姚
綬
在
︿
雨
山
﹀
上

的
署
名
內
容
、
方
式
和
其
他
二
十
三
張
不

一
樣
，
他
簽
署
的
是
﹁
雲
東
逸
史
嘉
禾
姚

綬
﹂
，
比
起
僅
署
名
﹁
逸
史
﹂
，
寫
出
別

號
、
籍
貫
、
全
名
相
對
顯
得
正
式
。
︿
寫

生
冊
﹀
現
行
順
序
也
將
︿
雨
山
﹀
定
為
最

後
一
開
。
姚
綬
以
﹁
逸
史
﹂
落
款
，
可
在

姚
綬
所
繪
製
的
冊
頁
上
見
到
。
在
︿
三
絕

冊
﹀
︵
又
名
︿
心
賞
冊
﹀
，
上
海
博
物

館
藏
︶
八
開
冊
頁
中
，
姚
綬
自
作
畫
並
題

詩
。
不
論
是
畫
幅
或
者
對
幅
詩
塘
皆
簽
署

﹁
逸
史
﹂
，
相
對
地
，
引
首
款
﹁
賜
進
士

蘭
臺
逸
史
姚
公
綬
﹂
，
後
自
撰
的
︿
心
賞

冊
引
﹀
款
識
為
﹁
弘
治
七
年
七
月
三
日
逸

史
姚
公
綬
對
雨
玄
月
軒
﹂
都
更
為
完
整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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︿
雨
山
﹀
既
為
最
後
一
開
，
就
可
以
確
定

十
開
冊
頁
的
絕
對
位
置
。
接
著
，
便
可
以

依
據
上
述
的
分
類
邏
輯
，
放
入
剩
下
的

十
四
開
。
最
後
，
可
以
得
到
如
附
表
二
的

結
果
，
依
序
為
：
花
卉
類
二
開
、
蔬
菜
類

三
開
、
水
景
類
四
開
、
草
蟲
類
七
開
、
果

物
類
三
開
、
鳥
禽
類
四
開
以
及
山
水
類
一

開
。

此
表
中
，
有
標
示
底
色
的
是
可
以

確
定
的
位
置
，
底
色
為
白
色
者
則
不
能
確

定
。
可
確
定
位
置
的
分
類
是
水
景
︵
共
四

開
︶
、
草
蟲
︵
共
七
開
︶
、
果
物
︵
共
三

開
︶
、
山
水
︵
共
一
開
︶
。
山
水
為
最
後

一
開
，
果
物
三
開
皆
有
數
字
，
位
置
是
固

定
的
。
占
有
七
開
的
草
蟲
，
其
中
五
開
可

以
確
定
位
置
，
其
編
號
分
布
在
十
至
十
六

之
間
，
中
間
編
號
第
十
一
與
十
五
留
空
，

正
好
可
以
填
進
︿
促
織
﹀
與
︿
蝗
蟲
﹀
，

 原始順序 還原後順序 題材

1
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︿
寫
生
冊
﹀

柔桑戴勝 1 蜀錦
花卉

2 草花蛺蝶
（編號十二）

2 菊

3 荇藻魚蝦
（編號八）

3 青紫茄
（有字跡）

蔬菜4 石榴
（編號十七）

4 筍

5 草石蜻蜓
（編號十六）

5 紫菜

6 蒲桃
（編號十九）

6 枯荷鶺鴒

水景
7 青紫茄

（有字跡）
7 水邊蟬

8 楊梅
（編號十八）

8 荇藻魚蝦
（編號八）

9 草蟲
（編號十）

9 蛙

10 筍 10 草蟲
（編號十）

草蟲

11 秋塘白鷺
（有字跡）

11 促織

12 雨山
（有字跡）

12 草花蛺蝶
（編號十二）

1

上
海
博
物
館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
枯荷鶺鴒 13 蜂
（有字跡，應是十三）

2 螳螂
（有字跡，應是十四）

14 螳螂
（有字跡，應是十四）

3 水邊蟬 15 蝗蟲

4 蝗蟲 16 草石蜻蜓
（編號十六）

5 蛙 17 石榴
（編號十七）

果物6 蜀錦 18 楊梅
（編號十八）

7 菊 19 蒲桃
（編號十九）

8 麻雀 20 柔桑戴勝

鳥禽
9 促織 21 秋塘白鷺

（有字跡）

10 紫菜 22 海棠、鳥

11 海棠、鳥 23 麻雀

12 蜂
（有字跡，應是十三）

24 雨山（有字跡） 山水

附表二　二冊順序還原

但
是
次
序
不
明
。
確
定
草
蟲
類
的
位
置
之

後
，
便
可
確
定
在
草
蟲
之
上
的
分
類—

共
四
開
的
水
景
，
其
位
置
應
該
在
編
號
第

六
至
九
。
但
是
這
四
開
中
，
僅
︿
荇
藻
魚

蝦
﹀
有
數
字
，
確
定
在
第
八
開
，
其
他
三

開
雖
可
放
入
編
號
第
六
、
七
、
九
，
但
是

順
序
不
明
。

不
確
定
位
置
的
分
類
為
花
卉
︵
共
二

開
︶
、
蔬
菜
︵
共
三
開
︶
、
鳥
禽
︵
共
四

開
︶
。
由
於
果
物
與
山
水
類
之
間
恰
有
四

開
留
空
︵
即
編
號
第
二
十
至
二
十
三
︶
，

鳥
禽
類
無
疑
應
歸
於
此
。
花
卉
與
蔬
菜
類

就
只
能
填
進
前
五
開
，
未
知
花
卉
為
首
抑

或
蔬
菜
為
首
。
而
花
卉
、
蔬
菜
和
鳥
禽
這

三
類
的
內
部
排
序
也
不
清
楚
。

分
藏
二
地
的
冊
頁
寫
著
互
不
重
複

的
數
字
，
卻
能
在
同
一
種
排
列
邏
輯
下

運
作
，
得
到
一
致
的
結
果
，
使
每
開
冊
頁

各
得
其
位
。
這
不
僅
印
證
了
冊
頁
上
的

數
字
具
有
編
號
的
功
能
，
同
時
也
確
定

冊
頁
採
取
分
類
排
序
的
原
則
，
二
者
更
加

證
明
這
兩
套
冊
頁
原
為
同
一
件
作
品
。
雖

然
目
前
的
排
序
尚
非
完
美
，
但
是
當
我
們

根
據
有
限
的
編
號
與
推
測
出
來
的
分
類
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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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
︿
寫
生
冊
﹀
與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合
成

一
冊
時
，
確
實
能
排
出
一
個
如
此
緊
密
扣

合
的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﹂
。
綜
合
以
上

的
討
論
與
線
索
，
姚
綬
書
寫
題
跋
時
便
已

經
將
︿
雨
山
﹀
視
為
最
後
一
開
，
顯
然
至

少
在
此
時
這
套
冊
頁
就
以
分
類
排
序
的

﹁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﹂
樣
貌
存
在
。

這
兩
套
冊
頁
皆
有
姚
綬
題
跋
，
由
於

缺
乏
紀
年
資
料
，
無
法
得
知
跋
於
何
時
，

然
而
書
風
的
許
多
共
通
點
，
可
推
斷
為
同

時
所
書
，
亦
可
為
二
冊
原
為
一
冊
討
論
之

佐
證
。
姚
綬
在
這
兩
套
冊
頁
皆
以
行
書
寫

跋
，
通
篇
呈
現
婀
娜
韻
致
，
為
求
書
寫
上

的
速
度
與
流
暢
，
多
以
側
鋒
入
筆
，
運
筆

無
顯
著
提
按
變
化
，
並
且
在
起
筆
、
止
筆

以
及
轉
折
處
也
是
快
速
帶
過
。
關
於
姚
綬

書
法
的
風
格
，
一
般
認
為
他
以
學
習
明
初

宋
克
入
手
，
爾
後
又
學
習
張
雨
以
及
趙
孟

頫
，
故
多
有
輕
逸
瀟
灑
之
風
。
︵
註
五
︶

從

姚
綬
書
風
來
看
，
可
歸
入
同
一
時
期
，
且

約
為
一
四
八○

年
前
後
。
︵
註
六
︶

兩
冊

書
寫
上
，
蘸
墨
下
筆
書
寫
至
筆
枯
的
墨
色

變
化
規
律
相
似
，
顯
示
所
用
為
相
同
的
毛

筆
，
加
上
墨
色
皆
偏
淡
，
也
說
明
應
是
在

同
一
時
間
下
完
成
的
。

小
結

分
藏
於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、
上
海

博
物
館
的
︿
寫
生
冊
﹀
與
︿
花
鳥
草
蟲

冊
﹀
，
一
般
視
為
兩
件
不
同
的
作
品
，
本

文
透
過
冊
頁
上
的
編
號
還
原
冊
頁
原
先
的

排
列
順
序
及
內
部
分
類
，
揭
示
兩
冊
原
為

一
冊
。
復
原
後
的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是
有

機
的
整
體
組
合
，
其
研
究
價
值
大
於
寫
生

冊
與
花
鳥
草
蟲
冊
的
加
總
，
是
重
新
研
究

孫
隆
在
畫
史
上
的
地
位
的
基
礎
。 

作
者
為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藝
術
史
研
究
所
博
士
生

註
釋

1. 

明
代
名
為
孫
隆
的
畫
家
有
二
位
，
關
於
孫
隆

的
身
份
考
辨
，
已
有
多
位
學
者
之
成
果
足
以

參
照
。
蘇
興
鈞
，
︿
從
孫
隆
的
花
鳥
草
蟲
圖

卷
看
其
花
鳥
畫
的
藝
術
成
就
﹀
，
︽
社
會
科

學
戰
線
︾
第
二
輯
，
一
九
七
八
年
二
月
，
頁

一
七
三–

一
七
八
、
徐
邦
達
，
︿
孫
隆
和
孫
龍

考
辨
﹀
，
︽
故
宮
博
物
院
院
刊
︾
第
四
輯
，

一
九
八
二
，
頁
二
二–

二
四
、
六
八
。

2. 

石
守
謙
，
︿
明
代
繪
畫
中
的
帝
王
品
味
﹀
，
︽
臺

大
文
史
哲
學
報
︾
第
四
十
輯
，
一
九
九
三
，
頁

二
二
五–

二
九
一
；R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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；
孔

六
慶
，
︽
繼
往
開
來─

明
代
院
體
花
鳥
畫
研

究
︾
，
南
京
：
東
南
大
學
出
版
社
，
二○

○

八
，

特
指
頁
一
四
八–

一
五
一
。

3. 

對
姚
綬
生
平
的
整
理
與
研
究
，
請
見Jo

n
 R

a
w

-
lin

g
s B

o
u

ra
ss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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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

 lif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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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

下
文
討
論
提
及
各
開
冊
頁
，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
︿
寫
生
冊
﹀
將
依
照
現
行
的
命
名
，
由
於
上

博
︿
花
鳥
草
蟲
冊
﹀
並
無
定
名
，
故
以
題
材
為

名
。
冊
頁
順
序
乃
根
據
兩
個
博
物
館
出
版
品
的

現
行
排
序
，
請
見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編
輯
委

員
會
編
輯
，
︽
故
宮
藏
畫
大
系
︾
第
九
卷
，

臺
北
：
國
立
故
宮
博
物
院
，
一
九
九
三
；
中

國
古
代
書
畫
鑑
定
組
編
著
，
︽
中
國
古
代
書

畫
圖
目
︾
第
二
卷
，
北
京
：
新
華
出
版
社
，

一
九
八
六
。

5. 

婁
瑋
，
︿
姚
綬
書
畫
藝
術
初
探
﹀
，
︽
故
宮
博

物
院
院
刊
︾
第
四
輯
，
二○

○

二
，
頁
二
四–

二
六
。

6. 

囿
於
篇
幅
，
此
處
暫
不
對
姚
綬
書
法
多
作
著

墨
，
姚
綬
書
風
分
期
以
及
對
姚
跋
進
一
步
的
討

論
請
參
見
筆
者
碩
士
論
文
。
林
宛
儒
，
︽
望
之

若
仙—

孫
隆
二
十
四
開
寫
生
冊
研
究
︾
，
臺

北
：
國
立
臺
灣
大
學
藝
術
史
研
究
所
，
二○

一

○

，
頁
三
九–

五
一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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